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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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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稱：研究計畫一般審查程序 

 

修訂紀錄 

制定者：委員會 制定日期：2023-09-04 

版本 修訂日期 生效日期 描述主要的修訂 

23.2 2023-09-04 2023-09-04 

修改一般審查程序執行細則之

「重為審查」成案程序及申覆、

申訴之表述。另補正第(四)項會

議投票結果-「不可通過」之款目

序次。 

25.1 2025-01-21 2025-01-21 刪除審查「修正後推薦」之選 

項；及新增其他投票情形可能性 

之結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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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規範新送交國立體育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進行一般審查之計畫案的流程。 

 

二、範圍： 

適用於簡易審查、免除審查以外之計畫案。 

 

三、職責： 

（一）計畫主持人：備齊相關資料，提出申請。如經委員審查需修

正，應於指定期限內完成回覆。  

（二）主任委員：初步決定計畫案適用的審查程序、指派審查委

員。  

（三）執行秘書：將計畫案送交指派之審查委員，彙整審查委員審

查意見並通知計畫主持人。  

（四）審查委員：於指定期限內完成審查程序。 

 

四、執行細則： 

（一）申請案經受理後，由主任委員指派2位審查委員進行初審，其

中至少1位為與該案件學科專業一致之本會委員或諮詢專家，

初審委員應於10個工作日內完成初審，審查逾期2個工作日

後，本會進行第1次催覆，若於5個工作日內未收到回覆，則

進行第2次催覆，審查委員至遲應於3個工作日內回覆。如仍

未回覆，則請主任委員另行指派委員進行審查。  

（二）初審結果分為「推薦」及「修正後再審」二種。  

1.初審結果為「推薦」者，則提送委員會議討論。  

2.初審結果為「修正後再審」者，由執行秘書將審查意見發還

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於收到委員初審意見後，應於5個工

作日內提出修正或補充，如逾7個工作日未收到回覆意見，本

會進行第 1次催覆，若再逾5個工作日未收到回覆，則進行第

2次催覆。逾期2個月視同撤案。  

3.初審委員於收到回覆說明後，於10個工作日內完成再審，並

由執行秘書提送委員會議討論。  

（三）委員會議時，初審委員就審查案件說明意見及建議，再由與

會委員共同討論審查。以不記名多數決為決定方式，並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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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議核定程序執行。  

（四）會議投票結果分為「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再

審」、及「不通過」四種。 當投票結果選項「通過」與「修

正後通過」相加後總票數為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視為

「可通過」，反之則為「不可通過」。「可通過」與「不可

通過」表決票數相同時視為「不可通過」；「通過」、「修

正後通過」、「修正後再審」及「不通過」之票數以相對多

數認定，若票數相同時則從嚴認定。當投票結果選項「通

過」與「修正後通過」相加後總票數為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含)以上，則以該兩選項之相對多數認定，票數相同時從嚴

認定；若選項「修正後再審」及「不通過」相加後總票數為

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則以該兩選項之相對多數認

定，票數相同時從嚴認定。 

可通過：  

1.會議投票結果如為「通過」，由執行秘書於確認會議紀錄

後，送請主任委員簽核「審查核可證明」，並於簽核後發給

計畫主持人准予執行。  

2.會議投票結果如為「修正後通過」，計畫主持人依會議審查

意見修正後，再依決議由主任委員、原審查委員審查或視情

況由其他委員審查複審，確認無誤後並送請主任委員簽核

「審查核可證」，發給「通過證明」准予執行。  

不可通過： 

3.會議投票結果如為「修正後再審」，計畫主持人依會議審查

意見修正後並由原審委員進行再審。如再審通過提送下次本

委員會審議。  

3.1 即表示本委員會要求計畫主持人對研究計畫必須有實質性

的修 正，以及其他符合審查標準要求的相關資訊，以供

本會以一般審查程序審查。  

4.會議投票結果如為「不通過」，則以書面通知計畫主持人審

查結果及未通過之原因。若計畫主持人不服審查結果，可於

收到審查結果通知後1個月內提出重為審查/申覆之申請。 

5.重為審查/申覆應再次提會，並得邀請主持人列席表述，經會

議重新審議後，再另行指派2名委員進行審查。重為審查/申

覆申請以1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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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若研究計畫經本會2次會議決議「不通過」，則為不通過。計

畫主持人得另向本校提出申訴。若經本校會議決議無違反審

查程序者，本委員會將逕予結案歸檔備查。  

（六）本會審查會議得視需要邀請計畫主持人、諮詢專家列席說

明。 

五、附件：  

附件一、研究計畫新案審查送件核對單 

附件二、研究計畫新案審查申請書-一般審查 

附件三、研究計畫研究成員資歷表  

附件四、研究計畫研究成員聲明書  

附件五、審查費用聲明切結書  

附件六、研究計畫初審審查表  

附件七、研究計畫新案審查意見回覆表  

附件八、研究計畫複審審查表 

附件九、審查核可證明 


